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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发生业绩异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的 

专项核查意见 

 

安永华明（2025）专字第70020530_G07号 

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证券交易所：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安永”或“我们”）接受广州信邦智

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信邦智能”）委托，按照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

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要求，就上市公司相关事项进行专项核查并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一、信邦智能最近三年年报审计情况及审计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以下简称“审计准则”）审计了公司2022年度、2023年

度及2024年度的财务报表，包括2022年12月31日、2023年12月31日、2024年12月31日的合并资产负

债表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的合并利润表及公司利润表、合并现金

流量表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安永华明（ 2023）审字第 61200462_G01号、安永华明（ 2024）审字第

70020530_G01号及安永华明（2025）审字第70020530_G01号）。 

 

我们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

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我们审计的目的并不是对上述财务报表中的任何个别账

户或项目的余额或金额、或个别附注单独发表意见。 
 
 
二、本次核查情况 

 

1. 关于近三年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理合规性的核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66,555.42 49,819.07 54,983.19 

营业成本 56,534.84 38,219.70 39,797.35 

销售费用 2,011.16 2,110.61 1,874.17 

管理费用 3,932.08 4,094.12 3,345.98 

研发费用 1,975.00 2,067.08 2,090.49 

营业利润 773.92 3,777.55 8,088.08 

利润总额 700.26 4,462.89 8,364.05 

净利润 -746.72 3,935.27 6,65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5.07 4,241.25 6,5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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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发生业绩异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的 

专项核查意见（续） 

 

安永华明（2025）专字第70020530_G07号 

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次核查情况（续） 

 

1. 关于近三年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理合规性的核查（续） 

 

1）营业收入核查 

 

针对公司2022年度、2023年度及2024年度营业收入真实性和准确性，我们在审计工作中执

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评价并测试管理层对营业收入内部控制的设计及执行； 

（2）检查主要销售合同或订单、识别合同的关键条款、了解和评价不同类别的营业收入确

认会计政策； 

（3）执行分析程序，对比各类收入及毛利率的变动情况，并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进行对比； 

（4）执行细节测试，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包括销售合同或订单、验收单、发票及银行收

款水单等，评价收入确认是否符合会计政策； 

（5）就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的收入交易，检查包括销售合同或订单、验收单、发票及银行收

款水单等，评价收入是否记录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6）结合对应收账款的审计，对收入相关条款、验收信息及对资产负债表日的应收账款余

额执行函证程序，对未回函的函证进行替代测试。 

 

2）营业成本核查 

 

针对公司2022年度、2023年度及2024年度公司营业成本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我们在审计工

作中设计并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获取成本明细表，了解成本核算的原则，对成本归集、核算进行复核，分析其构成及

变化情况，并结合毛利率变动进行分析，以核查收入确认和成本结转的匹配性； 

（2）选取主要供应商，获取采购合同复核其中主要条款，并就资产负债表日的应付账款余

额实施函证程序； 

（3）选取存货样本，执行存货计价测试，以验证存货出入库单价和成本结转的准确性； 

（4）对主要仓库执行年末存货监盘程序，抽选存货样本独立进行盘点，以验证存货出入库

数量的准确性。 

 

3）期间费用核查 

 

针对公司2022年度、2023年度及2024年度期间费用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我们在审计工作中

设计并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获取费用明细表，了解各类明细费用的具体性质和变动原因，执行实质性分析程序，

分析费用发生及变动的合理性； 

（2）获取报告期内的员工花名册、工资表及薪酬统计表等，了解薪酬政策和部门人数主要

变化，对薪酬变动执行分析程序，并查看薪酬实际支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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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发生业绩异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的 

专项核查意见（续） 

 

安永华明（2025）专字第70020530_G07号 

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次核查情况（续） 

 

1. 关于近三年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理合规性的核查（续） 

 

3）期间费用核查（续） 

 

针对公司2022年度、2023年度及2024年度期间费用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我们在审计工作中

设计并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续） 

（3）获取研发项目清单及研发费用明细账，复核研发费用的支出归集和会计核算方法，并

抽查重要研发项目的立项文件、研发结论等资料性文件； 

（4）执行期末费用截止性测试审计程序，以搜寻是否存在年末未入账负债、成本费用，检

查是否存在跨期问题； 

（5）对费用抽样执行细节测试。 

 

2. 关于近三年关联方交易的核查 

 

2022至2024年度关联方交易如下：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关联方交易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度 

上海艾斯迪克汽车装备

制造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自关联方购买商品；

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自关联方购买商品；

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自关联方购买商品；

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珠海丽亭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珠海丽亭”） 

曾受同一最终

控制方控制的

公司（注1） 

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无 无 

广东信邦自动化设备集

团有限公司（“信邦集

团”） 

本公司的母公

司 
承租关联方房屋 承租关联方房屋 承租关联方房屋 

信邦（远东）有限公司 

同受同一最终

控制方控制的

公司 

接受关联方担保 接受关联方担保 无 

余希平 实际控制人 承租关联方房屋 承租关联方房屋 承租关联方房屋 

李罡 实际控制人 
接受关联方担保；承

租关联方房屋 

接受关联方担保；承

租关联方房屋 

接受关联方担保；承

租关联方房屋 

姜宏 实际控制人 接受关联方担保 接受关联方担保 接受关联方担保 

李昱 

本公司的最终

控制方关系密

切的家庭成员 

承租关联方房屋 承租关联方房屋 承租关联方房屋 

 

注 1：珠海丽亭曾为信邦集团的子公司，与本公司曾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于 2023年 7月 10

日，信邦集团处置了对该公司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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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发生业绩异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的 

专项核查意见（续） 

 

安永华明（2025）专字第70020530_G07号 

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次核查情况（续） 

 

2. 关于近三年关联方交易的核查（续） 

 

我们在2022年度、2023年度及2024年度的审计工作中通过核查账面记录、资金流水记录与

抵押担保记录，评估相关披露是否完整和准确，并复核了上述交易的合同。 

 

3. 关于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及会计估计变更的核查 

 

1）会计政策变更 

 

2023年度 

2022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规定，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

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

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不适用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的规定。公司

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对租赁期开始日初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因资

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由原不确认递延所得税，

变更为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上述政策变更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为2022年12月31日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抵销金额由1,882,465.11元变更为

3,844,869.94元，对2022年12月31日抵销后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净额无影响。 
 

2024年度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汇编2024》，公司将原列示于“交易性金融资产”或“交易

性金融负债”的衍生金融工具改为单独列报，相应追溯调整合并财务报表比较数据；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公司将原列示于“销售费用”的保证类质量保证改为列示于“营业成本

”，相应追溯调整合并财务报表比较数据。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引起的追溯调整对合并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2024年 
 
   会计政策变更前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后   

    年初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交易性金融资产   40,547,550.77    （151,210.81 ）  40,396,339.96    

衍生金融资产                    -      151,210.81    151,2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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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发生业绩异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的 

专项核查意见（续） 

 

安永华明（2025）专字第70020530_G07号 

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次核查情况（续） 

 

3. 关于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及会计估计变更的核查（续） 

 

1）会计政策变更（续）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引起的追溯调整对合并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续） 

 

2024年（续） 

 
   会计政策变更前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后   

  本年发生额       本年发生额   
                    

营业成本   564,159,701.37    1,188,703.36    565,348,404.73    

销售费用          21,300,280.29    （1,188,703.36 ）  20,111,576.93   

 

2023年 

 
   会计政策变更前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后   

  本年发生额       本年发生额   
                    

营业成本   381,405,147.93    791,819.99    382,196,967.92    

销售费用          21,897,879.59    （791,819.99 ）  21,106,059.60   

 

2）会计差错变更 

 

2022年、2023年以及2024年无会计差错变更的情况。 

 

3）会计估计变更 

 

2022年、2023年以及2024年无会计估计变更的情况。 

 

4）应收账款、存货、商誉减值准备 

 

公司近三年应收账款、存货和商誉科目的减值损失发生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 -1.31 298.62 84.68 

存货跌价资产减值损失 462.93 432.16 154.01 

商誉减值资产减值损失 624.7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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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华明（2025）专字第70020530_G07号 

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次核查情况（续） 

 

3. 关于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及会计估计变更的核查（续） 

 

4）应收账款、存货、商誉减值准备（续） 

 

2022年度、2023年度和2024年度计提的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分别为84.68万元、298.62万元

和-1.31万元。我们在财务报表审计中针对应收账款计提预期信用损失设计并执行的主要审计程

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评估并测试管理层对应收账款坏账损失内部控制的设计及执行； 

（2）抽样检查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评估依据资料的相关性和准确性，对重要应收账款进行单

独评估，并执行独立函证程序； 

（3）获取管理层评估应收账款是否发生减值、确认预期信用损失率所依据的数据及相关资

料并执行测试程序，评估管理层是否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的规定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检查与应收账款信用减值相关的信息是否已

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和披露。 

 

2022年度、2023年度和2024年度，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损失分别为154.01万元、432.16万元

和462.93万元。我们在财务报表审计中针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设计并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但

不限于： 

 

（1）了解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政策，对公司存货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与执

行进行了评估和测试； 

（2）对公司存货实施监盘，检查存货的数量、状态，重点对长库龄库存商品，以及残次冷

背存货进行检查，并获得了盘点报告； 

（3）获取管理层编制的存货跌价准备计算表，了解管理层采用的存货可变现净值方法和依

据，复核表格的数据和计算表数据来源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对管理层采用的计算方法

和商业依据进行评估。 

（4）检查与存货跌价相关的信息是否已在财务报表中做出恰当列报和披露。 

 

2022 年度、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公司计提的商誉减值损失分别为 0 万元、0 万元和 624.78

万元。根据商誉减值测试结果，公司收购珠海景胜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所形成的商誉相关资产组

在 2024年 12月 31日的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公

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624.7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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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华明（2025）专字第70020530_G07号 

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次核查情况（续） 

 

4. 关于违规资金占用的核查 

 

我们对 2022 年、2023 年及 2024 年《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

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所载项目金额与我们审计信邦智能 2022 年度、2023 年度及 2024 年度财

务报表时获取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对： 

 

（1）获取《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

”）中涉及的关联方清单和关联交易明细表并核对至往来明细账； 

（2）将《汇总表》中的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的经营

性往来及非经营往来、与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的经营性往来、非经营往来

或代垫代付金额核对至相关交易明细表、与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的经营性往来及

非经营性往来，同时与相关往来明细账进行双向核对，检查汇总信息的准确性、完整

性以及分类的准确性； 

（3）就《汇总表》中的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的经营

性往来及非经营往来、与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的经营性往来、非经营往来

或代垫代付金额，与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公司的经营性往来及非经营性往来，了解其

交易性质，判断其在《汇总表》中分类和记录金额的准确性； 

（4）检查已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清单，并对银行账户执行函证程序；及获取对账单及网银流

水，对比对账单及网银当期发生额和银行日记账发生额，同时将资金往来或借贷方累

计发生额与发行人财务日记账进行双向核对，并抽样查看银行账户资金流水交易对手

、性质及金额，核查资金交易是否在财务核算中得到了全面及准确反映。 

 

我们在2022年度、2023年度及2024年度审计过程中未发现公司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本所已分别于2023年4月20日、2024年4月22日及2025年4月22日

出具2022年度、2023年度及2024年度《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

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安永华明（2023）专字第61200462_G03号、安永华明（2024）专字

第70020530_G03号及安永华明（2025）专字第70020530_G03号）。 

 

 

三、核查结论 

 

基于上述的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就财务报表整体公允反映而言，最近三年信邦智能对与

收入、成本、期间费用、关联方交易、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存货跌价准备及商誉减值准备

相关的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我们没有发现信邦智能最近三

年的业绩存在不真实和会计处理存在不合规的情形，没有发现信邦智能最近三年存在虚假交易、

虚构利润、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况及其他调节会计利润以符合或规避监管要求的情形，没有发

现信邦智能最近三年存在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进行“大洗澡”的情形，

没有发现违规资金占用的情况。 

A member firm of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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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发生业绩异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的 

专项核查意见（续） 

 

安永华明（2025）专字第70020530_G07号 

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本页无正文）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莫威威 

 
 
 
 
 
 
 

 中国注册会计师：吴嘉成 

 
 
 

中国  北京 2025 年 11 月 13 日 

 

A member firm of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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